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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公信力建设促进会文件  
吉林公促会〔2020〕6 号 

 

吉林省公信力建设促进会 

关于成立乡村振兴专业委员会的通知 
     

各会员单位： 

贯彻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重大决策部署，经吉林省城乡桥创业

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申请，会长办公会研究，本会第二届理事会第

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决定成立吉林省公信力建设促进会乡村振兴

专业委员会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领导成员构成 

主  任： 

刘福仁  吉林省城乡桥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

副主任： 

王海龙  吉林省农事全程综合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 

姜  慧  吉林省融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

康曦之  吉林省粮油玉米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

张维物  立体传媒（吉林）有限公司总经理 

秘书长： 

董向前  吉林省格林德曼图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

二、主要业务范围 

除做好本会业务范围各项工作外，重点在以下方面开展工作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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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宣传贯彻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方针政策，经批准编辑出

版乡村振兴出版物； 

（二）帮助会员了解乡村振兴前沿理论和发展动态； 

（三）开展乡村振兴战略政策咨询、培训教育、技术指导、

经验推广等服务； 

（四）举办乡村振兴相关讲学、峰会、会展等活动； 

（五）完成本会交办的其他各项工作任务。 

三、挂靠缴费单位 

乡村振兴专业委员会挂靠在吉林省城乡桥创业投资集团有限

公司，秘书处设在吉林省城乡桥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，缴费单

位为吉林省城乡桥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。 

四、专业委员会管理 

（一）乡村振兴专业委员会是本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本会

领导下，依照本会《章程》和所制定的工作条例等各项规章制度

开展工作，对本会负责，向本会报告工作。 

（二）授权乡村振兴专业委员会依照本会《章程》和公促会

要求，联系、协调本会在乡村振兴领域的各项工作和活动。 

（三）乡村振兴专业委员会要制定切实可行年度工作计划并

有序抓好组织实施工作，积极组织开展富有特色的各项活动。 

（四）乡村振兴专业委员会要及时认真完成本会交办的各项

工作任务，并及时上报工作进展和活动开展情况。 

（五）授权乡村振兴专业委员会依照本会《章程》有关规定

发展会员、收缴会费，所发展会员为本会会员，所收缴会费要及

时足额上交本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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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乡村振兴专业委员会要抓紧启动理事会组建、会员发

展、会费收缴等相关工作，抓紧召开专委会成立大会，抓紧制定

工作活动计划并组织实施。 

（二）对不是本会会员的乡村振兴专业委员会领导成员，要

抓紧补办入会手续，报本会秘书处备案。 

（三）请乡村振兴专业委员会按本会要求刻制印章，制作单

位标牌，到本会秘书处领取聘书。 

（三）村振兴专业委员会组建进展及其运行情况，请随时向

本会秘书处反馈。 

联系人：王连义 

电  话：0431-85116566，18604315775 

地  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 4756 号后二楼 201、202 室 

邮  编：130022 

 

 

吉林省公信力建设促进会 

2020 年 6 月 26 日 

 
 

抄报：省社科联，省社管局。 

抄送：吉林省城乡桥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，吉林省农事全程综

合服务中心有限公司，吉林省融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，吉林省粮

油玉米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，立体传媒（吉林）有限公司，吉林

省格林德曼图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。 

吉林省公信力建设促进会秘书处        2020 年 6 月 26 日印发 


